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5 临－033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及相关问题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期，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监管函，函中就我公司 2014

年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公司进行回复，并对有关

问题进行整改。 

现就问题回复情况和有关问题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问题回复情况 

问题一：2012 年 10 月 15 日，同煤集团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

渡期损益安排做出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履行承诺。请详细说明重组

标的资产和公司过渡期损益审计情况，与该承诺相关的或有事项会计

处理情况以及该承诺未履行是否构成大股东资金占用；年报审计机构

及财务顾问同时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2012年底，漳泽电力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后，同煤集团和漳泽电力双方就资产重组交割审计工作

进行了安排，并据此确定标的资产和上市公司过渡期间损益

(2012 年 3 月 3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1 月 30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原中瑞岳华）审计并出具中瑞岳华



专审字[2013]第 0034 号、第 0035 号、第 0036 号、第 0037

号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述交割审计报告和同煤集团对漳泽电力重组过

渡期间收益安排承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德证券（财务

顾问）两家中介机构共同计算确认，同煤集团应向漳泽电力

进行现金补偿 220,576,061.62 元。对此，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4月和今年 5月向同煤集团进行了书面报告。同煤集团正

在组织相关部门与中介机构进行核实、处理。 

由于同煤集团、漳泽电力双方未对上述损益补偿进行挂

账处理，故未将其纳入公司披露的 2014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问题二：年报显示你公司向中电华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大同

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存在资金拆借行为，拆出资金分别为 0.35 亿元、2 亿元和

0.2 亿元，且中电华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截至资产负债表日仍未归还。

请公司及相关中介结构就以下问题作出说明： 

（1）公司向关联方拆借资金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判断依据； 

（2）上市公司就上述资金拆借行为履行的决策程序； 

（3）未将上述资金拆借情况纳入公司披露的 2014 年度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的原因； 

（4）年度审计机构及财务顾问就上述资金拆借行为是否违规、

公司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发表的专项审核意见是否恰当、内控审计报

告意见是否恰当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年报显示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

限公司（简称“东周窑煤业公司”）拆出 2 亿元，该笔资金

的形成原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漳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简称“燃料公司”）为公司燃料管理和购销平台。为拓宽

煤源，降低公司燃料成本，2014年 5月，燃料公司向东周窑

煤业公司预付煤款 2亿元，享受比市场煤价降价 10元/吨的

优惠。但在实施过程中，双方就煤质、煤价和煤量未达成一

致意见，同时运量计划难以落实，加之同煤集团的行政干预，

双方合作中止，燃料公司于 2014年 11月将资金收回并收取

了不低于同期银行基准利率的资金使用费。此项业务为公司

正常的商业行为，不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二）年报显示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简称“同煤能源公司”）拆出资金 2000万元，该笔拆出资

金的拆出日为 2013年 4月 26日；向中电华益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中电华益公司”）拆出资金 3500 万元，该笔

拆出资金的拆出日为 2013 年 9月 11日。 

这两笔资金的拆出单位均为燃料公司，资金发生拆借时，

燃料公司尚属于同煤集团控股子公司，不归漳泽电力管控。

2014年 1月 1日，漳泽电力完成对燃料公司 54%股权的收购，

燃料公司才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要求燃料公司严格遵

循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规范要求，将借出款项限期

收回。其中向同煤能源公司拆出资金 2000万元已于 2014年

4月全部收回；对于中电华益公司拆借的资金 3500万元，中

电华益公司正积极筹措资金，并承诺：在 2015 年 6月 30日

前本息全部归还。 



由于上述业务在 2013 年发生时，燃料公司尚属同煤集

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燃料公司没有管控权，所以未履行

相关决策程序，未将其纳入公司披露的 2014 年度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三）2013 年是公司煤电重组融合期，特别是 2014 年

1 月份收购并表的燃料公司，其管控体系、企业文化还不到

位，在其收购前发生的上述行为，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要求，加强监管，对其进行严肃整改，连本带息收

回燃料公司向中电华益公司拆借的 3500万元资金。 

问题三：请补充披露预付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回复： 

公司已在 2014年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5、预

付款项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具体情况如下： 

5、预付款项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账龄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比例（%） 

1 年以内 136,745,181.26  136,745,181.26 59.09 

1 至 2 年 2,825,016.26  2,825,016.26 1.22 

2 至 3 年 33,427,041.61  33,427,041.61 14.44 

3 年以上 74,579,286.62 16,160,000.00 58,419,286.62 25.24 

合计 247,576,525.75 16,160,000.00 231,416,525.75 100.00 

（续） 

账龄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比例（%） 

1 年以内 233,721,179.67   233,721,179.67 78.13 

1 至 2 年 747,342.51   747,342.51 0.25 

2 至 3 年 464,250.00   464,250.00 0.16 

3 年以上 81,361,581.31 17,135,000.00 64,226,581.31 21.46 

合计 316,294,353.49 17,135,000.00 299,159,353.49 100.00 

注：由于本年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山西漳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及山西漳泽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致使账龄不勾稽。 

（2）按预付对象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预付时

间 
未结算原因 

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梨园河煤矿 
合并范围外关联方 48,619,897.40 2014 年 未结算 

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

司 
非关联方 48,200,000.00 2014 年 预付工程款 

山西坤利通煤炭运销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24,749,025.37 2011 年 未结算 

潞海电煤经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2,503,643.89  2009 年 
合同未执行完

毕 

长治市融利能源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8,657,755.60  2009 年 
合同未执行完

毕 

合计   162,730,322.26     

问题四：你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年报附注显示可抵扣亏损本期同

比增加 3.13 亿元，请说明可抵抗亏损的增加依据。 

回复： 

公司 2014年年初可抵扣亏损额 3.64亿元，年末可抵扣

亏损额 6.77 亿元，本期同比增加 3.13 亿元。变动原因为：

年初可抵扣亏损额 3.64亿元系 2009年度及以前年度累计可

弥补亏损金额，该部分亏损额于 2014 年予以抵扣；依据本

公司 2015年预算，预计 2015年可实现的利润额 7亿元，可

以弥补 2010 年的亏损额，故确认 2010 年的亏损额 6.77 亿

元作为 15年可抵扣未弥补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问题五：你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年报附注显示其他公允价值变动

引起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本期同比增加 1.1 亿元，但相应的公允价值

变动并未在公司利润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相关科目中列示。请说明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其他公允价值变动的构成情况以及未在利润

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的原因。 



回复： 

同煤集团反向购买公司时，公司 2013年 1月 31日整体

评估增值 1,019,215,641.50 元，其中内蒙分公司评估增值

-111,846,775.515元。公司于 2014年 12月转让内蒙分公司，

导致内蒙分公司评估减值的部分于以冲回，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本期同比增加 1.1亿元。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其他公允价值变动是由反向合并过

程中漳泽电力整体评估增值的增值额构成，该增值额直接影

响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资本公积的变动，并随着公允价值

的摊销计入利润表的相关成本费用科目。 

     问题六：你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15.4 亿元。请逐笔详细说明担保

方、被担保方、被担保方与上市公司关系、担保协议签署时间、董事

会审议时间、股东大会审议时间、担保金额、被担保对象是否提供相

应反担保以及对外担保披露时间等情况；财务顾问就上述情况的完整

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回复： 

截至 2014 年报告期末，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

人民币 15.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的 29.69%，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
号 

被担保公司 
与公司
关系 

担保金
额 

担保期
限 

实际发
生日期
（协议
签署日） 

董事会审议情况 
股东大会审议

情况 
反担保情况 披露索引 

1 
山西漳电同
华发电有限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95%） 
10亿元 8年 

2013年
12月 30

日 

2013年 12月 11
日召开的七届六
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 

2013年 12月 30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同华发电以
其电费收入
权为公司提

供反担保 

公告刊登于 2013年 12月 13
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公告编号：2013临
—071（关于控股子公司同

华发电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的公告） 

2 
山西漳电国
电王坪发电
有限公司 

控股子
公司

（60%） 
0.4亿元 1年 

2014年 6
月 5日 

2013年 4月 8日
召开的六届二十
四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 

2013年 5月 15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王坪发电以
其电费收入
权为公司提
供反担保 

公告刊登于 2013年 4月 10
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公告编号：2013临—
022（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3 
山西临汾热
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
公司

（50%） 
5亿元 6年 

2014年 3
月 27日 

2014年 3月 27
日召开的七届八
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 

2014年 5月 21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临汾热电公
司以其电费
收入权为公
司提供反担

保 

公告刊登于 2014年 3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公告编号：2014临—
014（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问题七：公司存货构成中列示的工程施工项目本期增加 1367 万

元，请说明该工程施工项目所属工程以及未结算原因。 

回复： 

公司本年合并山西漳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导致本年增

加工程施工项目 13,302,256.62 元，工程明细如下： 

工程所属公司 未完成项目 金额 未完工原因 

山西漳泽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定州 3A/4A 检

修项目 
3,826,627.00 

 14 年末开工、工程完工

一次结算  

山西漳泽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宁海 5C/6C 项

目 
3,545,687.00 

 14 年末开工、工程完工

一次结算  

山西漳泽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孟津电厂 3A

检修项目 
4,039,564.25 

 14 年末开工、工程完工

一次结算  

山西漳泽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市政项目 1,890,378.37 

 14 年末开工、工程完工

一次结算  

山西漳泽电力节能

技术有限公司 

节能工程施工

项目 
370,539.00  节能施工项目前期费用  

合计 13,672,795.62  

注：山西漳泽电力工程公司项目均于 2014 年年末开工，且约定工程完工后，一次

结算；山西漳泽电力节能技术公司本年度成立，节能工程施工项目 37 万元均为项目前

期费用。 

问题八：公司固定资产年报附注显示通过经营租赁租出的固定资

产——房屋及建筑物为 700.75 万元，但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期末账面

价值无余额。请说明公司通过经营租赁租出固定资产未按投资性房地

产进行核算的原因及依据。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

在一般情况下，企业拥有产权的、已以经营租赁方式出租的、

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持有意图的商业地产可以认

为符合投资性房地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公司本部持有的经



营租赁的建筑物是在公司搬迁后考虑充分利用闲臵资源，临

时出租给本企业职工居住，签署短期 1年合同，象征性的收

取管理费，这部分房产间接为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服务，具

有自用房地产的性质，并不符合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条件。

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开始使用日期  原币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漳电大厦 

1995-12-31      9,944,131.74       6,098,214.27     3,845,917.47  

1995-12-31      5,450,000.00       3,390,752.18     2,059,247.82  

1996-12-31      1,107,297.95         556,281.07        551,016.88  

1999-12-31      1,096,000.00         544,700.74        551,299.26  

 合计     17,597,429.69     10,589,948.26     7,007,481.43  

 

二、有关问题整改情况 

1.关于燃料公司向关联方中电华益公司拆出 3500 万元

资金的问题：公司对燃料公司进行了严肃整改，责令其尽快

催还，上述借款于 5月 25日向中电华益公司全部收回。 

2.关于控股股东同煤集团履行重组过渡期损益安排承

诺的问题：同煤集团已拟定了解决方案，目前正在履行决策

程序。 

3.关于子公司临汾热电 5亿元担保事项协议签署日早于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的问题：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要求，加强内控管理，严肃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坚

决杜绝此类问题的重复发生。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年报审计机构（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和财务顾问（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



上述第一、二、六项问题出具了专项意见，专项意见刊登在

2015年 5月 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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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二：年报显示你公司向中电华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电力能源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存在资金拆借行为，拆出资金分别为0.35亿元、2亿元和0.2亿元，且中电华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截至资产负债表日仍未归还。请公司及相关中介结构就以下问题作出说明：
	（1）公司向关联方拆借资金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判断依据；
	（2）上市公司就上述资金拆借行为履行的决策程序；
	（3）未将上述资金拆借情况纳入公司披露的2014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的原因；
	（4）年度审计机构及财务顾问就上述资金拆借行为是否违规、公司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发表的专项审核意见是否恰当、内控审计报告意见是否恰当发表专业意见。
	回夊：
	问题三：请补充披露预付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回夊：
	5、预付款项

	问题四：你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年报附注显示可抵扣亏损本期同比增加3.13亿元，请说明可抵抗亏损的增加依据。
	回夊：
	问题五：你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年报附注显示其他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本期同比增加1.1亿元，但相应的公允价值变动并未在公司利润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相关科目中列示。请说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其他公允价值变动的构成情况以及未在利润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的原因。
	回夊：
	问题六：你公司对外担保余额15.4亿元。请逐笔详细说明担保方、被担保方、被担保方与上市公司关系、担保协议签署时间、董事会审议时间、股东大会审议时间、担保金额、被担保对象是否提供相应反担保以及对外担保披露时间等情况；财务顾问就上述情况的完整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回夊：
	问题七：公司存货构成中列示的工程施工项目本期增加1367万元，请说明该工程施工项目所属工程以及未结算原因。
	回夊：
	问题八：公司固定资产年报附注显示通过经营租赁租出的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为700.75万元，但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期末账面价值无余额。请说明公司通过经营租赁租出固定资产未按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的原因及依据。
	回夊：
	二、有关问题整改情况



